
 

  

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向全资子

公司增资并转让其 100%股权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补充公司运营资金，聚焦公司主营业务，

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，有利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。转让价格将依据第三方

评估机构评估后双方协商决定，不存在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审议程序合法有效。因此，我们同意以海能达总部大

厦项目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科达咨询有限公司增资，并在增资完成后以不超过人民

币 25 亿元（具体金额将参考股权转让评估报告后双方协商确定）的价格将公司持有

的海科达 100%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股权转让后，深圳市

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进行项目公司在建工程的建设，在本项目取得不动

产权证书后，公司对项目公司股权拥有优先购买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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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 

     

孔祥云  陈  智   Ying Kong（孔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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